涉港澳台居民、华侨、外国人离婚登记流程图

（法定办结:30天）
登记（发证）：婚姻登记员填写离婚证。经认真核对、检查确认无误后，分别向双方当事人颁发离婚证，向双方宣布：取得离婚证，解除夫妻关系。





审查：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、证明材料和离婚协议书等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。经审查，符合离婚条件的，填写《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》。





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，出具《不予办理离婚登记告知书》。








受理：确认当事人提供的材料齐全、规范后，符合登记条件的，分开询问当事人的离婚意愿，以及对离婚协议内容的意愿，并填写离婚登记询问笔录，当事人阅后签名。填写《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》。当事人宣读本人的《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》并签名、按指纹，婚姻登记员监誓并签名。








初审：查验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、证明材料和离婚协议书等材料，请当事人阅读《离婚登记告知单》，并签字。



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的全部材料





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申请人





离婚登记





材料齐全，当场决定受理





婚姻登记员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





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





申请人提出办理离婚登记申请





申请人提出办理结婚登记、离婚登记、补领婚姻登记证申请





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



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





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





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





材料齐全，当场决定受理





结婚登记





离婚登记





登记（发证）：婚姻登记员填写离婚证。经认真核对、检查确认无误后，分别向双方当事人颁发离婚证，向双方宣布：取得离婚证，解除夫妻关系。





登记（发证）：婚姻登记员填写结婚证。经认真核对、检查确认无误后，向双方当事人颁发结婚证。





初审：查验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、证明和离婚协议书等材料，请当事人阅读《离婚登记告知单》，并签字。





初审：查验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和证明材料，请当事人阅读《结婚登记告知单》，并签字。





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，出具《不予办理离婚登记告知书》。








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，出具《不予办理结婚登记告知书》。








受理：确认当事人提供的材料齐全、规范后，符合登记条件的，分开询问当事人的离婚意愿，以及对离婚协议内容的意愿，并进行笔录，笔录当事人阅后签名。填写《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》。当事人宣读本人的《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》并签名、按指纹，婚姻登记员监誓并签名。








受理：确认当事人提供的材料齐全、规范后，符合登记条件的，填写《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》。当事人宣读本人的《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》并签名、按指纹，婚姻登记员监誓并签名。








审查：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、证明、离婚协议书和声明等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。经审查，符合离婚条件的，填写《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》。





审查：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、证明材料和声明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。经审查，符合结婚条件的，填写《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》。





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查证，确认属实的，应当为当事人补发结婚证、离婚证。








